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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直属机构、

事业单位、专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单位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许可的申请和办理。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直属机构、事业单位、专

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单位以外的其他各类在中国依法设立的

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外国专家

归口管理部门或其委托机关，申请和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许可。

二、项目信息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是国务院批准的行政许可，项目

编码 50003。

三、办理依据

1.《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

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

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

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第 443 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

许可。

4.《中国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规定：工作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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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应当按

照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四、受理机构

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

五、决定机构

国家外国专家局

六、审批数量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

七、办理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办理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申请人应遵守中国法律

法规，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为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协定和中外经贸合

同，应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2.应聘在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

术、卫生、体育等工作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3.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以上职务，或

享受同等待遇的外国籍高级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4.依法在中国注册的境外专家组织或人才中介机构常

驻中国代表机构的外国籍代表；

5.应聘在中国从事经济、技术、工程、贸易、金融、财

会、税务、旅游等工作，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

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

本条第 2款外国人应取得大学学士学位且具备 2年以上



3

相关工作经历；取得硕士及以上专业学位且所学专业与岗位

要求相匹配的，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取得硕士及以上专

业学位但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如取得与岗位要求

相匹配的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语言

教师应具备大学学士学位且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

历，原则上应来自母语国家，来自非母语国家的须取得所教

授语言母语国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具备教育类或师范

类学士及以上学位，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具备非教育类

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我局认可的国际

语言教学资质证书或 TEFL 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的要求。

符合本条第 3款的外国人应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二）具备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申请材料齐全、材料符合要求；

2.符合上述外国专家条件。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1.申请材料不齐全;

2.不符合上述外国专家条件；

3.不适宜发给来华工作许可的其他情况。

八、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1. 新办《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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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及其随行家属姓名、国籍、护照号码，

申请人拟聘职务、工作任务、工作期

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3 申请人简历 原件 1份 纸质
需载明申请人工作经历及自高中以来

的教育经历。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 复印件 1份 纸质 护照信息页。

5
随行家属与申请人关系证

明
复印件 1份 纸质

配偶-结婚证书，子女-出生证明。留

存复印件。

6
最高学位证书和专业资格

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纸质

最高学位证明一定要提供，专业资格

证明有则提供（如 TEFL、TESOL、工

程师资格、教师资格等），非英语证

书需提供翻译件并加盖公章。

7
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随行

家属体检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可的外国卫生医

疗机构或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

具的健康证明。留存复印件

8 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9

申请人本人签名的无犯罪

记录承诺书或所在国官方

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原件 1份 纸质 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10
申请人 6个月内正面免冠

照片
原件 电子

1. 必须使用.jpg 格式文件；2.大小

不超过 200k，长宽不小于 100 像素；

3.白色背景。

11
申请人 6个月内正面免冠

照片
原件 1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 40mm×30mm，白色背景。

12

聘请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和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

证书）

复印件 1份 纸质 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13 其他材料

2. 新办《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及其随行家属姓名、国籍、护照号码，

申请人拟聘职务、工作任务、工作期

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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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照

和签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及入境章页

复印件。

4
随行家属与申请人关系证

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配偶-结婚证书，子女-出生证明。留

存复印件。

5
最高学位证书或专业资格

证明材料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最高学位证明一定要提供，专业资格

证明有则提供（如 TEFL、TESOL、工

程师资格、教师资格等），非英语证

书需提供翻译件并加盖公章。留存复

印件。

6
申请人 6个月内正面免冠

照片
原件 电子

1. 必须使用.jpg 格式文件；2.大小

不超过 200k，长宽不小于 100 像素；

3.白色背景。

7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 6个月

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每人 2

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 40mm×30mm，白色背景。

8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证》存根或复印件（已提

交该项材料的不需提交以

下第 9至 14项材料）。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9
其它工作许可证件或有关

注销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10 申请人简历 原件 1份 纸质
需载明申请人工作经历及高中以来的

教育经历。

11
申请人及18周岁以上随行

家属体检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中国驻外使、领馆认可的外国卫生医

疗机构或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

具的健康证明。留存复印件。

12 聘用合同或派遣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13

申请人本人签名的无犯罪

记录承诺书或所在国官方

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原件 1份 纸质 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14

聘请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和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

证书）

复印件 1份 纸质 需加盖聘请单位公章。

15 其他材料

3. 延期《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延期期

限，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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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国专家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

照、签证和居留许可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5
聘请合同复印件或派遣证

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6 其他材料

4. 变更《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变更内

容，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3 《外国专家证》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的护

照、签证和居留许可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5 申请变更内容的证明材料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6 其他材料

5. 注销《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注销原

因，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3 《外国专家证》 原件 1份 纸质 留存原件。

4

聘用合同到期证明或双方

签名的聘用关系解除协议

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

证明材料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原件。

5 其他材料

6.注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



7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姓名、国籍、护照号码、申请注销原

因，加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

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3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证》
原件 1份 纸质 留存原件。

4

聘用合同到期证明或双方

签名的聘用关系解除协议

或其他与注销原因相关的

证明材料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原件。

5 其他材料

7.遗补《外国专家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

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函 原件 1份 纸质

请使用聘请单位抬头纸，载明申请人

姓名、国籍、护照号码、原证件，加

盖聘请单位公章。一个申请一张函。

2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申请表》
原件 1份 纸质

请在线填写并打印，加盖聘请单位公

章。

3
在当地报纸刊登的遗失公

告声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份 纸质 留存复印件

4
申请人及随行家属 6个月

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每人 2

张
纸质 照片尺寸为 40mm×30mm，白色背景。

5 其他材料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应委托聘请单位通过网上提交信息，国家外国专

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预审通过后，由聘请单位将书面材料

提交给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

九、申请接收

（一）网上信息提交

登录 https://fewpa.safea.gov.cn/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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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面材料接收

接收部门名称：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

接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 58 号，北京市海

淀区北京科学会堂北门。

乘车方式：乘地铁 4号线“人民大学”站下车，D出口

向西 400 米；乘公交车 300 路、特 8快、300 快等在“四通

桥西”站下车。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 11:30;下午 13:30

至 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办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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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
网上提交
申请

收发窗
口网上
预审

网上申请信息符合
条件的，予以通过

网上申请信息不符合条件
的，附注原因并予以退回

收发窗口现场接收并审
查书面申请材料

对于可补充完善的，经
过补充完善后予以通过

书面材料合格的，同意
受理并开具受理凭证

书面材料存在瑕
疵的，告知补正

主管领导审批

审批通过的，打印证件 未通过审批的告知原因

终止此次申请聘专单位凭受理凭
证现场领取证件

办证过程结束

经办人审查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 《外国专家证》

工
作
签
证

申请单位
网上提交
申请

收发窗
口网上
预审

网上申请信息符合
条件的，予以通过

网上申请信息不符合条件
的，附注原因并予以退回

收发窗口现场接收并审
查书面申请材料

对于可补充完善的，经
过补充完善后予以通过

书面材料合格的，同意
受理并开具受理凭证

书面材料存在瑕
疵的，告知补正

主管领导审批

审批通过的，打印证件 未通过审批的告知原因

终止此次申请聘专单位凭受理凭
证现场领取证件

办证过程结束

经办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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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方式

新办《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新办《外国专家证》、

延期《外国专家证》、变更《外国专家证》、注销《外国专家

证》、注销《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遗补《外国专家证》

均按照如下一般程序办理：

（一）聘请单位在网上提交申请信息。

（二）受理机构对网上提交的信息进行预审，预审通过

的由聘请单位向受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三）受理机构对申请进行初审，决定是否受理。对予

以受理的，向聘请单位出具《国家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受理

单》；对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聘

请单位需要补正的材料；对于不予受理的，向聘请单位说明

不予受理理由。

（四）相关司室对受理的材料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准予

许可。

（五）通知申请单位审批决定。通过邮寄或面取的方式，

对准于许可的聘请单位送达有关证书，对不予许可的出具

《国家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通知书》。

十二、审批时限

审批机关对受理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进行审

查，在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相关决定并告知聘请单位，特殊

情况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遇特殊情况需延长期限的，应将

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十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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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取费用。

十四、审批结果

审批通过的向申请人颁发《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

或《外国专家证》。

十五、结果送达

做出行政决定后，将通过网上公告的方式通知申请单位。

审批通过的，申请单位现场领取《国家外国专家局行政许可

决定通知书》及《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或《外国专家

证》；审批不通过的，申请单位现场领取《国家外国专家局

行政许可送达通知书》。

十六、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行政许可法》，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了解申请的办理进展；

2.知晓申请未被受理或批准的原因；

3.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4.对审批结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据《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申请人依法履行以

下义务：

1.保证提交的申请材料完备、真实、有效；

2.若取得许可，应在许可的范围内工作。

十七、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 58 号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北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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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话咨询：010-68949379 （服务大厅）

010-68948899-50512（经技司）

010-68948899-50501（文教司）

（三）网上咨询：https://fewpa.safea.gov.cn/login.php

http://www.safea.gov.cn

（四）电子邮件咨询：fes@safea.gov.cn

（五）信函咨询：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专家服务大厅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 58 号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

堂北门，邮编：100086。

十八、监督和投诉渠道

（一） 窗口投诉：国家外国专家局办公室、

国家外国专家局直属机关纪委

（二）电话投诉：010-68948899-50614（局办）、

50615（纪委）

（三）网上投诉：http://www.safea.gov.cn

（四）信函投诉：国家外国专家局办公室、国家外国专

家局直属机关纪委，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号北京友

谊宾馆 5号楼 50614 房间（局办）、50615 房间（纪委），邮

编：100873。

十九、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聘请单位可以登录网上系统，实时查询办

理状态和结果。

二十、其他注意事项

（一）办理工作（Z）签证。外国专家持《外国专家来

https://fewpa.safea.gov.cn/login.php
https://www.safea.gov.cn
mailto:fes@safea.gov.cn
https://www.safe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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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作许可证》、中国被授权单位的签证通知函（电）及有

效护照等材料，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工作（Z）签证。

（二）办理《外国专家证》。外国专家在持《外国专家

来华工作许可证》办理工作（Z）签证入境后的 30 日内，向

所属外国专家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外国专家证》。

（三）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外国专家在入境后 30 日

内，持《外国专家证》、工作（Z）签证等材料，到所在地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工作类居留证件。

（四）《外国专家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应当自登记

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的 10 日内，向所属外国专家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变更《外国专家证》。


